
通大委〔2023〕22 号

各分党委（党工委）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、群团组织：

经 2023 年第 12次党委常委会研究，并报中共江苏省委组织

部批准，决定：

吴如高同志任党委组织部部长、党委统战部部长、党校（社

会主义学院）常务副校长（副院长）；

免去王卫东同志党委组织部部长、党委统战部部长、党校（社

会主义学院）常务副校长（副院长）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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